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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涉及可能收購資產的諒解備忘錄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可能收購事

項的公告（「該等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載列

者具有相同涵義。

就該等公告而言，董事會謹此澄清，鑑於有意賣方為一間中國實體的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而 (i)本公司執行董事雷祖亮先生於該實體擁有約 26.5%股權；及 (ii)該實

體亦為本公司執行董事王岳先生若干家族成員間接持有的佔多數控制權公司，故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 .07 (4)條，有意賣方屬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董事會謹此強調，可能收購事項不一定付諸實行，而諒解備忘錄不一定導致訂立

任何正式協議。因此，股東及本公司的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宜審慎行

事。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於適當時候再作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農林低碳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雷祖亮

中國深圳，二零一八年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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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雷祖亮先生、王岳先生及凌鋒教授。非執行董事為劉

志坤教授。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田光梅女士、梁國新先生及劉兆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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